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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坂田某厂区宿舍装修工程“8·20”一般
高处坠落死亡事故调查报告

2025 年 8 月 20 日 11 时 40 分许，坂田街道某厂区宿舍 2 楼

装修工程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

损失 143 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

务院令 493 号）及《深圳市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范》

（2021 年修订版）的有关规定，龙岗区政府委托区应急管理局

牵头，成立了由区住房和建设局、区总工会、坂田街道办、龙岗

公安分局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介入，组长由区

应急管理局局长黄权担任，副组长由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赵恒担

任。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查清了

事故发生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认定了事故性质，对有关责任单位、人员提出了处理建议，针对

事故原因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经调查认定，龙岗坂田某厂

区宿舍装修工程“8·20”一般高处坠落死亡事故是一起因业主

单位违法发包；承包单位包而不管，安全管理缺失，搭建操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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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不规范；作业人员未佩戴使用安全带，不规范使用操作平台造

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1
。

一、基本情况

（一）某工业园情况

某工业园建筑面积约 19000 ㎡，A、B 栋为厂房，C、D 栋为

宿舍，权利人：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涉事建筑为 C 栋宿舍（产

证名称：某厂区宿舍）。

某厂区宿舍宗地号：G0**2-1(12),宗地面积：9072.8 ㎡，

建筑面积：3963.68 ㎡，用途：单身宿舍，竣工日期：2006 年 6

月 20 日，使用年限：50 年，2006 年 9 月 28 日至 2056 年 9 月

27 日。

（二）工程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某工业园商铺改造翻新、C 栋门楼地板及两边楼

梯改造翻新、C 栋宿舍改造公寓装修、C 栋中间楼梯飘台安装及

装修、厕所防水装修、B 栋 2 楼飘台防水装修、C 栋天面防水装

修；业主单位：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承包单位：深圳市某建

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包工头：郭某文。

2025 年 6 月 3 日，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某建筑

工程劳务有限公司签订《装修工程合同》，双方合同约定工程地

点：龙岗区坂田街道象角塘社区某工业园，承包范围：深圳市某

［1］《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三条：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

造成的人员伤亡或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

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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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有限公司确认图纸及提供设备和材料。深圳市某建筑工程劳

务有限公司包人工、包保险、包质量、包安全。合同总价：83.2

万元。工程内容：商铺 2 间改造翻新工程、C 栋侧边门楼地板拆

除及翻新工程、C 栋楼梯两边（中间及侧边楼梯）改造工程、C

栋宿舍改造公寓装修工程、C 栋一楼中间楼梯飘台安装及装修工

程、宿舍楼厕所拆除及防水重做工程、B 栋 2 楼飘台防水重做工

程、C 栋天面防水重做工程等。双方签订了《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约定了各自的安全管理职责。

2025 年 6 月 5 日，深圳市某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与包工

头郭某文签订《装修工程合同》。双方合同约定工程地点：龙岗

区坂田街道象角塘社区某工业园。承包范围：深圳市某建筑工程

劳务有限公司确认图纸及提供设备和材料，郭某文包人工、包保

险、包质量、包安全。合同总价：73.2 万元。工程内容：商铺 2

间改造翻新工程、C 栋侧边门楼地板拆除及翻新工程、C 栋楼梯

两边（中间及侧边楼梯）改造工程、C 栋宿舍改造公寓装修工程、

C 栋一楼中间楼梯飘台安装及装修工程、宿舍楼厕所拆除及防水

重做工程、B 栋 2 楼飘台防水重做工程、C 栋天面防水重做工程

等。双方签订了《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约定了各自的安全管理职

责。

（三）工程备案情况

2025 年 2 月 19 日，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借用由深圳市某

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何某提供的广东某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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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相关材料，到象角塘社区工作站完成限额以下小型工程

二级备案，取得《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开工令》，施工内容：某

工业园 C 栋厕所防水重做，施工日期：2025 年 2 月 19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8 日。

（四）事故相关单位及人员情况

1.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4 月 24 日，有限责

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巫某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993；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某实业厂区宿舍二楼；经营范

围：兴办实业、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

经营、物业管理等。

2.深圳市某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7月9日，

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E8G；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象角塘社区中浩

大道北 4 号 1 单元*；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建筑劳务分包等。经调查，未取得建筑企业资质证书。

3.广东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有限

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JXJ；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杨美社区龙景小区 6 号六维商

务中心 C 座*层；经营范围：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等。具有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建筑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3**222），

有效期至 2027 年 2 月 2 日。

4.巫某徐，男，61 岁，汉族，广东深圳人，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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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058，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的全面管

理工作。

5.何某，男，41 岁，汉族，广东深圳人，身份证号码：

422***017，深圳市某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负责

公司的全面管理工作。

6.郭某文，男，61 岁，汉族，广东化州人，身份证号码：

440***458，个体施工队包工头，负责装修施工人员的管理工作。

二、事故发生情况

（一）事故发生前情况

2025 年 8 月 19 日，某工业园 C 栋宿舍楼 2 楼外墙需要钻预

留孔，郭某文安排散工胡某艺和汤某才先将操作平台搭建在 C 栋

宿舍楼 2 楼外墙的飘台上，并安排二人站在操作平台钻预留孔。

18 时许，胡某艺和汤某才站在搭建的操作平台上钻孔完毕。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5 年 8 月 20 日，郭某文组织工人在某工业园 C 栋 2 楼进

行装修施工。郭某文安排散工郭某任在某工业园 C 栋 2 楼 201 房

安装排水管。11 时 40 分许，郭某任独自通过 2 楼窗口爬出至 2

楼外墙飘台，在飘台上行至搭建在飘台上的操作平台位置，攀爬

到操作平台上拉拽 PVC 线管内的电线，并将拉拽出来的电线放在

窗户的遮雨板上。完成作业后，郭某任跨过操作平台交叉拉杆，

双手拉住顶部防护栏，在下到飘台过程中，操作平台顶部防护栏

与门架连接部位松动脱离，操作平台晃动不稳，郭某任从操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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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外侧坠落至临街的人行道地面（坠落高度约 6.8m）。

三、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相关企业信息报告、应急响应、现场应急处置及评估

情况

事故发生后，隔壁房间施工的汤某才发现群众大喊“有人坠

楼”，汤某才和其他工友跑到楼下查看情况，发现郭某任躺在某

工业园 C 栋临街的人行道地面，嘴里发出呻吟的声音，便将事故

上报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到场后拨打 120 急救电话，120 救护车

到场后将郭某任送往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救治。15 时 10 分许，

郭某任经抢救无效死亡。

综上，该起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及时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

120 急救人员及时将伤者送往医院抢救。应急救援过程中，应急

处置、信息报告及时，应急响应程序正确，应急处置恰当，未出

现相关企业和工作人员迟报、谎报、瞒报事故情形，也未发生救

援不及时，破坏事故现场等行为。

（二）相关政府部门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接到事故报告后，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和建设局、坂田街

道办、派出所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有关人员先后到达事故现场开展

调查处理，启动事故应急预案，并责成相关涉事单位积极进行赔

偿，妥善处理事故善后事宜，配合政府开展事故调查，并在第一

时间将该起事故上报至区总值班室和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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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该起事故发生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

应急响应迅速，响应程序正确，信息报送及时。

（三）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涉事相关单位安排人员负责死者善后工作，安

抚家属情绪。2025 年 8 月 21 日，相关方与死者家属签订《人民

调解协议书》，善后工作已妥善处置。

四、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情况

（一）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死者郭某任，男，汉族，广东化州人，59 岁，身份证号码：

440***459，系郭某文雇佣的施工工人，未经安全教育培训进场

施工。

（二）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43 万元人民币，主要是医疗费、死

亡赔偿金、丧葬费、赡养费、抚养费、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

等费用。

五、调查情况

（一）现场勘查情况

1.事发位置情况

某工业园 C 栋宿舍楼共 6 层，2 层楼梯旁的走廊和房间正在进行

改造装修施工，1 层部分为临街商铺，商铺上方设置飘台，飘台

表面明显倾斜且不平整，飘台上可见搭建的操作平台。

2.操作平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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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平台由门架、水平架、交叉支撑、防护栏、插销、交叉

拉杆、脚手板、底座、爬梯组成，通过涤纶绳固定在窗户防盗网

上，脚手架操作平台铺满脚手板，设置交叉拉杆，门架两侧设置

可供人上下的爬梯。其中门架受力杆为焊接钢管，由立杆、横杆、

加强杆及插销等相互焊接组成门字形框架式结构件，属于施工临

时设施。

经调查，操作平台顶部防护栏与门架架体未使用插销或专用

锁扣固定。

3.作业面情况

某工业园 C 栋*房内沙发上放置有安全带，地面可见 PVC 线

管，天花板内预设空调管和 PVC 线管，空调管和 PVC 线管通过

201 房外墙上的预留孔穿出至室外，PVC 线管内共 5 条电线成卷

放置在窗户的遮雨板上，*房外墙上可见 3 个预留孔，其中 2 个

预留孔空置。

（二）监控视频情况

2025 年 8 月 20 日 11 时 36 分 50 秒，郭某任头戴安全帽通

过爬梯攀爬到操作平台上；37 分 2 秒，郭某任开始拉拽 PVC 线

管内的电线；39 分 8 秒，郭某任将拉拽出的电线成卷放置在窗

户的遮雨板上；39 分 17 秒，郭某任跨过操作平台交叉拉杆，双

手拉住操作平台顶部防护栏；39 分 23 秒，操作平台晃动，门架

与顶部防护栏已连接部位松动脱离，郭某任身体失稳坠落至某工

业园 C 栋临街的人行道地面。作业过程中，未见郭某任佩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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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带。

（三）施工组织情况

1.装修材料的采购情况

经调查，项目所需的装修材料由郭某文通过微信向深圳市某

实业有限公司提出需求，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根据郭某文提出

的需求购买装修材料。

2.装修施工人员情况

经调查，项目装修施工人员由郭某文招聘，并组织装修施工

人进行现场施工，同时为装修施工人免费提供住宿和饮食。

3.装修款支付情况

经调查，2025 年 7 月和 8 月，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向深

圳市某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支付 2 笔装修款。2025 年 7 月和 8

月，深圳市某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向装修施工人提供的银行卡

内支付工资。

（四）装修项目管理情况

经调查，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周某定对项目进行定期巡

查，深圳市某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未派人员对项目进行管理，

郭某文负责施工现场的管理工作。

（五）天气情况

事发时间为 2025 年 8 月 20 日 11 时 40 分许，天气晴，微风，

天气情况对事故发生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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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术报告情况

根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建筑施工门式钢

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等相关标准规范，该平台属于移动式操

作平台，是建筑施工中用于高处作业的临时设施，其设计、搭设、

使用与拆除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安全技术标准，危险性较大。

经查，事故所涉平台作业层未按相关要求设置固定、可靠的

防护栏杆系统，现有上部栏杆未与架体结构进行有效刚性连接固

定，无法满足防护栏杆应能承受规范规定水平荷载的要求。同时

平台未按相关要求确保架体稳定，其使用状态未置于坚实、平整

的地基或支撑面上，且仅采用柔性绳索与相邻窗户进行临时性绑

扎固定。此种固定方式无法提供有效的抗侧移和防倾覆能力，违

反规范对移动式操作平台架体稳定性及连墙件（或等效抗倾覆措

施）的强制性规定。

（七）司法鉴定情况

2025 年 8 月 25 日，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宝岗派出所委托

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对郭某任死亡原因进行鉴定。2025 年 9

月 17 日，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

定意见：郭某任系接触较大面积之钝性物体（如高坠）致脑、肝、

脾、肾等多器官组织损伤出血造成急性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六、事故相关单位存在的问题

（一）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

1.违法发包。未按规定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开展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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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将装修工程发包给不具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

深圳市某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2.借用他人资质备案。借用广东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和资质进行二级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备案施工。

3.统一协调管理不力。日常巡查中，未及时发现装修项目安

全管理人员缺失和操作平台搭建不规范的安全问题。

（二）深圳市某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1.无资质承揽工程。未取得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承揽装修工程。

2.违法发包。将承揽的装修工程转包给未取得建筑劳务资质

的个体包工头郭某文组织施工。

3.未依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

责任制；未建立安全教育培训计划；未制定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

4.未依法对施工现场实施安全检查。装修项目现场管理缺

失，未派人员对项目进行管理；安全教育培训缺失；未按规定开

展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三）郭某文

1.无资质承揽工程。未取得建筑劳务资质承揽装修工程的劳

务施工。

2.未按技术标准组织搭建操作平台。操作平台架体结构不稳

定，无法确保操作平台的抗侧移和防倾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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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按要求编制方案，操作平台搭建架体构造不符合要求。

七、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1.操作平台搭建不规范，架体稳定性不足，顶部防护栏杆固

定失效。操作平台搭建在室外飘台上，飘台表面倾斜且不平整，

操作平台未使用连墙件固定，同时顶部防护栏杆与门架之间未使

用插销或专用锁扣固定，作业人员手拉顶部防护栏下架过程中，

顶部防护栏受到拉力后导致门架连接部位松动脱离，操作平台晃

动不稳，作业人员从操作平台外侧坠落至临街的人行道地面。

2.操作平台使用不规范，作业人员郭某任未使用设置在操作

平台两侧的爬梯下架。

3.作业人员郭某任未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带在操作

平台上作业，致使作业人员郭某任从操作平台上直接坠落地面。

（二）间接原因

1.未按要求编制方案，操作平台搭建架体构造不符合要求。

2.未依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组织作业人员进行

安全教育培训；未按规范标准组织施工，未对潜在的高处坠落风

险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未派人员对项目进行管理，未按规

定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未及时发现操作平台搭建不规范的事故隐

患，未及时制止作业人员违章作业的行为。

3.违法发包，无资质承揽工程组织施工。



13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龙岗坂田某厂区宿舍装修工程“8·20”一般

高处坠落死亡事故是一起因业主单位违法发包；承包单位包而不

管，安全管理缺失，搭建操作平台不规范；作业人员未佩戴使用

安全带，不规范使用操作平台而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八、事故责任分析及处理意见

根据事故调查情况，调查组对事故单位和有关人员的责任认

定和追究提出如下意见：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责任人员

郭某任违章作业，作业时未佩戴使用安全带，不规范使用操

作平台，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

免于追究其责任。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将装修工程发包给不具有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深圳市某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日

常巡查中，未及时发现装修项目安全管理人员缺失和操作平台搭

建不规范的安全问题，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
2
。建议由龙岗区应急管

理局对其进行调查处理。

调查中发现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借用广东某建筑工程有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

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

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

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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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营业执照和资质进行二级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备案，建议由

区住房和建设局对其进行调查处理。

2.深圳市某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未依法建立健全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项目进行管理；未

组织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未按规范标准组织施工，未对

潜在的高处坠落风险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未按规定开展隐

患排查治理，未及时发现操作平台搭建不规范的安全隐患，未及

时制止作业人员违章作业的行为；将装修项目转包给未取得劳务

施工资质的个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

一款和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的规定
3
。建议由龙岗区应急管理局

对其进行调查处理。

（三）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将装修工程发包给不具有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深圳市某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日

常巡查中，未及时发现装修项目安全管理人员缺失和操作平台搭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

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

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四条第一款：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应当设置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

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

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

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

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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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不规范的安全问题
4
。建议由龙岗区应急管理局对其主要负责

人巫某徐进行调查处理。

2.深圳市某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何某未依法

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无施工资质承揽工程；将装修工程转包给未

取得施工资质的个体包工头郭某文施工；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

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未组织制定

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

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督促、检查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涉嫌犯

罪。建议由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调查处理。

3.郭某文无施工资质承揽工程组织施工；未按要求编制操作

平台搭建方案，其行为涉嫌犯罪。建议由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调查

处理。

九、发现的其他问题处理建议

广东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违法出借施工资质证书进行限额

以下小型工程施工备案，建议由区住房和建设局对其进行调查处

理。

十、事故教训

（一）限额以下工程业主单位和承包单位法律知识欠缺，不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

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

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

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

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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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建设工程类的相关法律法规，导致违法发包和无资质承揽工

程的现象出现。

（二）限额以下工程业主单位和承包单位合规意识不足，借

用他人施工资质违规进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备案；实际施工内容

工程量远大于备案内容工程量，规避监管。

（三）以包代管，包而不管，未设置安全管理人员对项目进

行管理，涉事相关单位疏于履行对装修项目的监督管理职责。

（四）涉事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知识缺乏，不具备

建设工程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五）涉事相关单位安全管理体系存在系统性缺陷，安全生

产责任制缺失，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模糊。

（六）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风险防控意识淡薄，安全巡查

流于形式，忽视合规性，对于限额以下小型工程领域“备小干大”

现象失管，控停和查处仍然存在不足。

十一、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要提高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性

的认识。一要立即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停止违法发包的违法行为。二要重新到

社区进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备案，按规定如实申报登记信

息。三要明确外包项目管理责任人员，明确管理内容与管理边界。

四要切实履行发包单位统一协调、管理的职责，加强动态监督检

查，及时发现安全管理问题，督促承包单位整改，便于实现管理



17

目的与效果。五要立即组织进行事故警示教育，结合企业实际安

全管理情况进行分析，拿出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真正的实现外

包单位与企业的安全责任无缝衔接。

（二）深圳市某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要切实履行企业的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一要提高法律法规意识，立即停止违法转包和

无资质承揽工程的违法行为。二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全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

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

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

确保安全生产。三要加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的学习，确保

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

理能力。四要组织事故警示教育培训，吸取事故教训。五要依法

依规配备专业专职人员负责施工和安全管理，加强事前预防预

控。

（三）个体包工头应转变思想观念，高度重视施工资质问题，

依法取得资质证书，并在资质证书范围内合法承揽工程并组织施

工。同时应加强施工现场的管理，加强施工安全知识和技能的学

习，做到有规章制度要求，有施工方案和安全操作规程依据，有

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措施的保障，明确现场管理的风险点、关键

点和事故防范措施，从根本上避免事故的发生。

（四）区住房和建设局要切实发挥出指导全区限额以下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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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安全纳管工作的作用，深刻反思，全面改进，按照市、区两

级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管理政策明确的职责，做好限额以下小型工

程的安全生产的协调、指导工作。一要举一反三，认真吸取事故

教训，进行事故警示教育，组织学习本次事故和南湾“1·2”较

大事故案例分析培训。二要强化业务指导，指导各街道、各社区

开展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生产条件核查巡查工作。三要督导通

报，严格落实“回头看”、明察暗访、监督检查等工作机制，强

化安全生产压力传导，确保各项监管措施落地落实。四要聚焦问

题关键，突出聚焦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备小干大”“备甲干乙”

“拆分备案”等突出问题，全面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五要细化巡

查工作指引，建立长期业务培训机制，有针对性的对各街道巡查

人员开展培训。

（五）坂田街道办要针对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监管存在问题，

采取措施从严从细从实抓好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监管工作。一要立

即召开现场警示会吸取事故教训。二要立即对涉事项目全面控

停，重新对涉事项目纳管备案信息进行审核。三要全面开展限额

以下小型工程专项整治行动。四要源头管控，规范限额以下小型

工程备案，严格审核小散工程备案书面资料，通过实地核查、数

据比对等方式，核实备案内容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五要“管”

“服”结合，加强政策宣传与指导。六要强化执法的威慑效果，

对有关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厉惩处，压实建设方与施工

方的责任。七要加强巡查人员的安全专业知识培训，保证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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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日常巡查中从“看到”到“看懂”，从“能发现问题”到“能

解决问题”，让巡查工作从走过程到精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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